劳 务 派 遣 公 司 设 立 

分 支 机 构 报 告 书

            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    本公司已设立分支机构（相关信息附后），现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和《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等规定，特向你局报告。

报告人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报告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
劳务派遣公司设立分支机构报告书

	分支机构名称
	

	负责人
	
	负责人

联系电话
	

	分支机构

主要办事机构地址
	
	邮编：

	分支机构是否主营

劳务派遣业务
	□是  □否
	业务联系人

姓名
	

	业务联系人

固定电话
	
	业务联系人

手机
	

	传真电话
	
	业务联系人

电子邮箱
	@

	分支机构

经营场所性质

（建筑面积）
	自有 ________平方米
租用 ________平方米
	经营场所

租用协议的租期
	___________年


